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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相关承诺

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实施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情况》（证监会公告【2013】55号）及甘肃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将公司正在履行及

需进行规范的事项予以公告。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在履行的承诺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关于保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2012年9月27日，为保证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作出以下

承诺：

1、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本人及本人的

其他关联方。

（2）保证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产

生；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专职工作，并在

上市公司领取薪酬。

（3）保证本人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和经理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产生，本人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2、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

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2）保证本人及本人的其他关联方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有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3）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人及本人的其他关联方的债务提供担保。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账户，不与本人或本人的其他关联方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人的关联公司兼职和领取报酬。

（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6）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4、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设置独立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

（2）保证上市公司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分开；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体系，

保证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职能部门独立运作，不存在与本人的其他关联公司职能部门之间的从

属关系。

5、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

经营的能力。

（2）保证本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及行使基于本人在上市公司任职所产生的职务权利之外，不对上市

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 保证上市公司后续资产重组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外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

争的业务。

（4）保证尽可能规范并减少上市公司与本人及本人其他关联方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

联交易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进行。

6、本人保证上述声明、承诺与保证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且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含5%）

的股份期间持续有效且不可撤销。

7、本声明、承诺与保证可被视为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共同和分别作出的声明、承诺与保证。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2年9月27日，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潜在控股股东李建锋及上市公司潜在关联方侵占上市公司的商业

机会和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作出以下承诺：

1、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不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收购、兼并与中核钛白现有主营业务有直接竞争的公

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2、若中核钛白今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其他公司或组织将不在中国境内

外以控股方式，或以参股的方式从事与中核钛白新的业务领域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活动。

3、如若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单位出现与中核钛白有直接竞争的经营业务情况时，中核钛白可以

提出采取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将相竞争的业务集中到中核钛白经营。

4、本人承诺不以中核钛白股东的地位谋求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中核钛白其他股东的权益。

以上声明与承诺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中核钛白本次非公开发行（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正

式生效，并将在承诺人持有中核钛白股票期间长期有效。

如因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控制的其他公司或组织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而导致中核钛白的权益受到损

害的，则本人同意向公司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承诺

2012年9月27日，为了进一步减少和规范与上市公司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

建龙及张家港以诺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作出以下承诺：

本人将诚信和善意履行作为中核钛白股东的义务，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中核钛白（包括其控制的企业）

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中核钛白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

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

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

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本人承诺在中核钛白股东大会对涉及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有关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履

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本人将不会要求和接受中核钛白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独立第三方的条件相比

更为优惠的条件。

杜绝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

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本人及本人的其他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本人保证将依照中核钛白的章程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不谋取不

正当利益，不损害中核钛白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除非本人不再为中核钛白之股东，本承诺始终有效。 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中核钛白及其他股东造成

损失，一切损失将由本人承担。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

（四）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关于担保事项的承诺

2012年11月19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锋及关联方陈富强、胡建龙作出承诺：在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重组完成（以发行股份完毕为准）前，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盐

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安徽正坤贸易有限公司对外签署的任何担保合同，在任何时间内给对应主体造成的

所有损失，由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

（五）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注入资产房产的相关承诺

2012年11月19日，李建锋承诺：如未来上市公司在正常运营过程中，因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的房产的权属瑕疵而遭受任何损失，其将以现金方式给予

中核钛白足额补偿； 对于上述权属瑕疵房产的房产证办理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办证费用超过估算的办证费

用，超出部分全部由其以现金承担。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

（六）公司关于现金分红事宜的承诺

参见公司2013年11月6日公告的《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

（七）公司重组方关于注入资产业绩补偿的承诺

根据中核钛白与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及张家港以诺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于2012年9月

27日共同签署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张家港以诺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李建锋等重组方承诺2013年、2014年、2015年金星钛白（合并口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8,846.49万元、16,686.48万元、17,167.85万元。如金星钛白届时实际实

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利润预测数，则李建锋等重组方应就未达到利润预测的部分以现金方式对中核钛白

进行补偿。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

（八）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的股份锁定承诺

李建锋、郑志锋、陈富强、胡建龙、张家港以诺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次发行结束后，李建锋、

陈富强、胡建龙所持中核钛白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方可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

履行情况：正常履行。

二、根据要求需规范的承诺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为消除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李建锋先

生承诺将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无锡宝腾国贸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宝钛业有限公司、无锡太云林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信倍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予以注销。原承诺中，未明确上述公司注销的具体时间要求，根据中国证监会

监管指引第4号的要求，李建锋先生将该承诺予以规范：

于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无锡宝腾国贸有限公司、无锡太云林贸易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宝钛业有限公司

的全部注销工作，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无锡信倍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的全部注销工作。

履行情况：

无锡宝腾国贸有限公司、无锡太云林贸易有限公司已于2014年9月11完成税务、工商等全部注销工作；

无锡信倍尔化工产品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完成税务、工商等全部注销工作。 无锡市锡宝钛业有限公司

已于2011年4月28日完成国税注销，于2013年6月26日完成地税注销，营业执照已于2014年6月20日被无锡市

工商行政部门吊销。 上述四家公司实质上已经停止了所有经营活动，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无锡市锡宝钛业有限公司已于2011年4月28日完成国税注销，于2013年6月26日完成地税注销。 无锡市

锡宝钛业有限公司由于股权较为分散等原因，截止目前未能取得工商注销所需要的全体股东签署的相关文

件，为避免同业竞争，请求工商行政部门对营业执照予以吊销，并于2014年6月20日办理完成相关吊销事项。

目前无锡市锡宝钛业有限公司已不存在任何经营活动。

无锡市锡宝钛业有限公司虽未完成工商注销，但鉴于营业执照已被工商行政部门吊销，已不存在任何

经营活动，满足实质性的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券商核查意见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消除同业竞争的承诺中，李建锋先生承诺将其实际控制的公司

无锡宝腾国贸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宝钛业有限公司、无锡太云林贸易有限公司、无锡信倍尔化工产品有限公

司予以注销，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四家公司全部完成税务注销、工商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已

经停止了所有经营活动，不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关于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房产瑕疵的相关承诺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存在部分房产尚未办妥房屋产权证明的情形，涉及面积75,275.27平方米（扩建面

积为918.71平方米，其余为新建面积，评估值合计为9,712.63万元），其中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涉

及面积74,356.56平方米。 李建锋先生承诺，如未来上市公司在正常运营过程中，因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

限公司、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的房产权属瑕疵而遭受任何损失，其将以现金方式

给予中核钛白足额补偿；对于上述权属瑕疵房产的房产证办理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办证费用超过估算的办证

费用，超出部分全部由其以现金承担。

根据证监会监管指引第4号的要求，李建锋先生将上述承诺予以规范：

于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上述房屋权证的办理，对逾期未能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的房产，或被限期拆除而

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损时，本人将按照对应构筑物的评估值以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 对于上述权属瑕疵

房产的房产证办理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办证费用超过估算的办证费用，超出部分全部由其以现金承担。 由于

房产办理手续复杂，涉及需要协调的部门多，实际控制人补充承诺至2015年9月30日之前办理完毕。

履行情况：

截止2015年9月30日，已完成63,901.24平方米房屋对应权证的办理，完成进度为85.94%。

现承诺期届满，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暂无法在近期内办理完成剩余房产的相关权证手续。公

司控股股东李建锋先生按照对应构筑物的评估值以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并对于上述的房产证办理过程

中实际发生的办证费用超过估算的办证费用，超出部分全部以现金承担。

上述未办理权证的房产补偿金额为14,781,697.24元， 公司控股股东李建锋先生对应构筑物的评估值以

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完毕后，房产依旧归属上市公司，供上市公司无偿使用。

如上述未办理权证的房产在以后取得相关权证手续，公司控股股东李建锋先生不再追溯追回，已补偿

金额不予退还。

上述补偿款应当于2015�年12月21日缴纳完毕。 本补偿款直接计入资本公积，不影响当期损益，对公司

2015年度利润不产生影响。

券商核查意见为：2012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为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交易对方李建锋承诺在规定的期

限内积极解决相关资产的权属问题。 本次补偿是李建锋先生未能按期完成承诺事项而履行相应的义务。 本

次补偿实施过程已履行了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政策，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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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大股东承诺事项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实施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情况》（证监会公告【2013】55号）及甘肃证监局的相关要求，将公司正在履行及

需进行规范的事项予以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核钛白” ）经与实际控制人李建锋先生协商，按

上述文件对关于重组时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房产瑕疵的相关承诺到期进行补偿。

一、 相关房产承诺的具体内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存在部分房产尚未办妥房屋产权证明的情形，涉及面积75,275.27平方米（扩建面

积为918.71平方米，其余为新建面积，评估值合计为9,712.63万元），其中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涉

及面积74,356.56平方米。 李建锋先生承诺，如未来上市公司在正常运营过程中，因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

限公司、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盐城福泰化工有限公司的房产权属瑕疵而遭受任何损失，其将以现金方式

给予中核钛白足额补偿；对于上述权属瑕疵房产的房产证办理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办证费用超过估算的办证

费用，超出部分全部由其以现金承担。

根据证监会监管指引第4号的要求，李建锋先生将上述承诺予以规范：于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上述房

屋权证的办理，对逾期未能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的房产，或被限期拆除而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损时，本人将按

照对应构筑物的评估值以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对于上述权属瑕疵房产的房产证办理过程中实际发生的

办证费用超过估算的办证费用，超出部分全部由其以现金承担。

二、相关房产承诺履行进展情况

（一）已经落实并履行的承诺

截至2015年9月30日，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已完成63,901.24平方米房屋对应权证的办理，完

成进度为85.94%。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平方米） 评估净值（元）

1

机关办公楼

1,300.00 805,584.00

2

磨粉站厂房

919.56 985,630.58

3

脱盐水厂房

383.04 485,242.50

4 2

万吨综合车间粗品中转库

576.00 359,256.96

5

二期带式压滤机厂房

6,763.08 5,637,567.87

6

球磨厂房

1,059.26 1,407,311.73

7

管式过滤机厂房

802.83 1,026,883.44

8 3.5

米转窑北窑厂房（

4

万吨）

6,104.81 9,047,511.99

9

酸解车间（

4

万吨）

4,475.20 8,497,599.66

10

黑渣压滤厂房（

4

万吨）

1,084.50 1,728,584.55

11 4

万吨综合楼（

4

万吨）

5,885.00 9,910,281.15

12 4

万吨澄清工序厂房（

4

万吨）

664.56 984,240.18

13

粗品车间

1,531.89 3,058,923.78

14

粗品库

15,311.89 16,523,060.40

15

新铁粉库

1,164.34 1,911,171.24

16

托盘库

1,164.34 1,126,184.40

17

五金仓库

(

有调整

) 3,359.19 3,255,760.53

18

硫酸亚铁库

2,861.60 2,914,539.60

19

机修车间

1,482.00 3,092,074.44

20

新门卫

92.20 153,255.96

21

石灰仓库

1,854.65 1,483,571.43

22

曝气池西边泵房

54.00 189,515.70

23

净化站水泵房（砂滤池水泵房）

88.50 78,284.71

24

新食堂

4,158.00 6,644,484.00

25

更衣室

508.80 571,891.00

26

空压机厂房

252.00 466,200.00

63,901.24 82,344,611.80

（二）尚未履行到位的承诺

由于房产证办理涉及的部门及审批手续较多，且由于一些项目进度未达预期、竣工验收推迟，尚有以下

房产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

序号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平方米） 评估净值（元）

1

厕所

26.00 13,458.90

2

新发电厂房

596.60 631,399.86

3

压滤机厂房

340.00 691,743.60

4

取水口沉井泵房

372.65 2,345,011.92

5

风机房配电室

150.00 32,917.50

6

风机房

75.00 153,045.00

7

熔硫厂房

141.00 586,514.88

8

三期万风机房

211.00 221,841.18

9

一期带式压滤机厂房

1,753.40 2,199,342.42

10

球磨厂房配电房

41.95 41,115.69

11

立式过滤机厂房

444.10 717,523.29

12

硫酸外操室

248.16 98,516.88

13 2000M2

硫磺仓库

4,446.00 4,207,872.24

14

西北角处地磅房

60.00 60,766.20

15

道口房

21.76 81,969.03

16

三期配电室

17.44 289,613.61

17

综合楼（现调度中心）

786.24 1,516,280.04

18

新车库

573.64 641,330.00

19

驾驶员休息室

150.38 251,435.00

10,455.32 14,781,697.24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甘肃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工作的通知》的要求，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建锋先生承诺于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

上述房屋权证的办理，对逾期未能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的房产，或被限期拆除而导致上市公司利益受损时，其

本人将按照对应构筑物的评估值以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 由于房产办理手续复杂，涉及需要协调的部门

多，实际控制人补充承诺至2015年9月30日之前办理完毕。

现承诺期届满，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暂无法在近期内办理完成剩余房产的相关权证手续。 公

司控股股东李建锋先生按照对应构筑物的评估值以现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并对于上述的房产证办理过程

中实际发生的办证费用超过估算的办证费用，超出部分全部以现金承担。

上述未办理权证的房产补偿金额为14,781,697.24元， 公司控股股东李建锋先生对应房产的评估值以现

金方式补偿上市公司完毕后，房产依旧归属上市公司，供上市公司无偿使用。

如上述未办理权证的房产在以后取得相关权属证明，公司控股股东李建锋先生不再追溯追回，已补偿

金额不予退还。

2015�年12月21日，李建锋将14,781,697.24元补偿款项转入公司中国银行无锡安镇支行账户。

三、承诺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偿款直接计入资本公积，不影响当期损益，对公司2015年度利润不产生影响。 本次补偿有利于维

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补偿款（14,781,697.24元）进账单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26日

股票代码：000713� � �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5-� 040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0日分别以传真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召开五

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12月25日上午9：30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6人。 监事3人和财务负责人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会议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解决丰乐房地产股权转让历史遗留问题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政府收储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三河制剂分厂土地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3、审议通过了《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议案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4、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1.3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同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713� � �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5-� 041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决丰乐房地产股权转让历史

遗留问题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12月25日，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乐种业）与合肥城改投资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城改）签订了《关于处理原合肥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 双方就2010年丰乐种业向合肥城改转让合肥丰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乐地产）100%股权遗留的税务处理、评估面积差异及附属公共配套

设施转让等历史遗留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合肥城改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合

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该项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于12月25日召开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解决丰乐房地产股权转

让历史遗留问题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向合肥城改支付丰乐世纪公寓税务清算处理、

蜀湖湾项目商业用房面积误差处理款合计8,160,935.26元；同意公司以评估价值7,363,800元向

合肥城改转让丰乐世纪公寓项目附属相关公共配套设施。

议案表决时本公司6名董事一致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并事前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本公告第五部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此项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无需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荣事达大道 17�号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成立日期：2006�年 6�月 16�日

注册资本：965,300万元

股权结构：国有独资企业，接受合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

经营范围：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能源、交通及市政公用事业项目投资、融资、建

设、运营和管理任务；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和资本运作，实施项目投资管理、

资产收益管理、产权监督管理、资产重组和经营；参与土地的储备、整理和熟化工作；整合城市

资源，实现政府收益最大化；对全资、控股、参股企业行使出资者权利；承担市政府授权的其他

工作；房屋租赁。 （涉及许可证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公司经营情况：截止 2015年 9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24,406,418.99万元，净资产11,392,

950.84万元。 2015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5,586.75万元，净利润373,870.58万元。

2、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琥珀山庄 298�幢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6日

股权结构：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180,000�万元，占100%股权。

经营范围：城市建设项目开发和经营，房地产综合开发，对项目和企业进行投资，参股和

收购，物资贸易（国家限制和许可证的除外），房屋租赁。

公司经营情况：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4,319,024.20万元，净资产1,907,494.76

万元。 2015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512.15万元，净利润 -44,228.75万元。

3、合肥城改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安庆路 161�号

法定代表人：张平

注册资本：13,632.95万元

成立日期：2006年8月7日

股权结构：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13,632.95万元，占 100%股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项目投资。

公司经营情况： 截止2015年9月 30日， 公司资产总额537,779万元， 净资产188,381万元。

2015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581万元，净利润3,232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10年6月28日，本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丰乐地产100%股权协议转让给合肥城改。 2010年12

月28日，双方签订了《关于转让合肥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补充协议》，明确了丰乐

世纪公寓工程预估成本与实际结算之间差额的处理办法，并约定“其他未尽事宜留待以后由

双方协商解决” 。 鉴于丰乐世纪公寓项目实际在税务部门稽查及清算时与原评估报告中计提

的税务成本差异较大；蜀湖湾项目商业房规划局实际批准面积与原评估时按设计方案面积差

异较大；股权转让时丰乐世纪公寓项目地下人防车位、地面架空车位等未纳入评估范围及为

满足项目车位验收要求本公司续建的地下机械车位需转让给合肥城改， 双方经友好协商，本

着“着眼大局、解决矛盾、实事求是”为原则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1、丰乐世纪公寓项目税务处理问题

依据合肥市国税局稽查局文件（合国税稽处〔2012〕2021号），在丰乐房地产公司移交之

前检查补缴的税款及滞纳金为533,129.58元；依据合肥市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局文件（合地征

管税通〔2015〕9号），丰乐世纪公寓项目应补缴土地增值税2,410,940.90元，扣除土地增值税对

企业所得税的影响602,735.22元，应计提转让损益1,808,205.68元，以上两项税费由丰乐种业承

担，共计2,341,335.26元。

2、蜀湖湾项目商业用房面积误差问题

经合肥市规划局批准，蜀湖湾项目商用房面积为4,385㎡，较股权转让时评估面积4,484.01

㎡（皖国信评报字〔2010〕143号）减少99.01㎡。 此外，商用房评估面积包含物管房面积210㎡，

不应纳入评估范围，上述两项合计存在面积误差309.01㎡。本公司与合肥城改共同委托具有证

券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以2015年8月31日为基准

日，出具了《合肥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蜀湖湾项目误差面积价值估值咨询项目》估值咨

询报告书（皖中联国信咨报字〔2015〕第010号），按照市场法进行估值，商用房面积误差为5,

819,600元，此项损失由丰乐种业补偿。

3、丰乐世纪公寓项目附属相关公共配套设施处理问题

丰乐世纪公寓项目附属相关公共配套设施主要为机械式停车位142个，地下停车位60个，

3#楼架空层停车位12个（建筑面积315.03平方米）等，其中地下人防车位、地面架空车位在丰

乐房地产公司股权转让时未纳入转让范围，地下机械车位为丰乐种业于股权转让后续建。 丰

乐种业与合肥城改共同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

责任公司，以2015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了《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丰乐世纪公寓车

位（库）等资产拟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15〕第204号），对丰乐

世纪公寓项目人防普通车位、人防机械车位、非人防机械车位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对非人防

普通车位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对车库附属设施因其不能独立于车库而产生效益，又是车库、

车位的必要配套措施，其评估价值包含在出租、出售车位之中，不单独评估其价值，评估后价

值为7,363,800元。 丰乐种业按评估价值将丰乐世纪公寓项目上述附属相关公共配套设施转让

给合肥城改所属合肥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相关资产评估方法简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委托评估资产的属性特点及可搜集的资料，本次评估按照委托评估

资产的不同用途、结构特点和使用性质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估。

（1）蜀湖湾项目商业用房误差面积：估值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委估对象

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采用市场法进行估值。

（2）非人防普通车位以外的其他车位：包括人防普通车位和机械车位，根据评估对象的

使用性质（车位、车库），依据合肥市车位（库）市场状况，结合评估对象考虑到在同一供应圈

的类似车位（库）市场出租状况，根据委托评估对象实际状况采用收益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

估。

（2）非人防普通车位：根据评估对象的使用性质（车位、车库），依据合肥市车位（库）市

场状况，结合评估对象考虑到在同一供应圈的类似车位（库）市场销售状况，根据委托评估对

象实际状况采用市场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3）车库附属设施：不能独立于车库而产生收益，而又是车库、车位的必要配套设施，其

评估价值包含在出租、出售车位之中，不单独评估其价值。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协议，按照财务管理规定，公司将在2015年年度报告中作以下会计处理：

1、调整以前年度会计损益

丰乐世纪公寓税收处理及蜀湖湾项目商业用房面积误差处理合计存在8,160,935.26元误

差，影响损益，丰乐种业将在2015年年报中作“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账务处理。

（1）依据合肥市国税局稽查局（合国税稽处〔2012〕2021号）文、合肥市地方税务局征收

管理局（合地征管税通〔2015〕9号）文，丰乐世纪公寓项目移交后，因税务结算承担2,341,

335.26元，需追溯调整到2010年度。

（2）因蜀湖湾项目商业用房评估面积与实际规划局批准面积短少99.01平方米，不应纳入

评估范围物管房面积210㎡，估值结果共计5,819,600元，需追溯调整到2010年度。

2、对2015年度利润影响

公司将丰乐世纪公寓地下车库等附属相关公共配套设施以评估价7,363,800元转让给合

肥城改，扣除相关成本及税费后-1,053,558.41元，列入2015年度营业外支出，减少2015年度利

润。

上述影响最终以2015年度报告审计后数据为准。

本次协议是在双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本着“着眼大局、解决矛盾、实事求是” 为原则处

理历史遗留问题而签订达成。 本次协议完成后，本公司关于丰乐房地产股权转让问题处理完

毕，双方不存在其他未处理的历史问题。 公司主营业务不发生变化，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结构。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及审慎地调查，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公司与合肥城改签订《关于处理原合肥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历史遗留问

题的协议》是解决丰乐房地产股权转让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而签订的，遵循了主体双方的平等、

自愿和有偿原则。 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选聘程序合规，且独立于公司、交易

对方及标的资产，交易定价原则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同意

公司董事会做出的决议。

六、备查文件

1、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2、《关于处理原合肥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

3、合肥市国税局稽查局文件（合国税稽处〔2012〕2021号）。 合肥市地方税务局征收管理

局文件（合地征管税通〔2015〕9号）。

4、《合肥丰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蜀湖湾项目误差面积价值估值咨询项目》估值咨询报

告书（皖中联国信咨报字〔2015〕第010号）。

5、《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丰乐世纪公寓车位（库）等资产拟转让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15〕第204号）。

6、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0713� � �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 2015-� 042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补偿事项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乐农化）与肥西县土地收购储

备中心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合同》，有偿出让丰乐农化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肥丰乐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位于肥西县三河镇北街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证号为肥西国用

（2002）字第02743号、肥西国用（2002）字第02744号，面积为139,322.7平方米（合208.98亩）的

地块、地上附属物及附着物，交易总价为人民币46,300,436.78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一、交易概述

1、丰乐农化所属剂型分厂所在地合肥市肥西县三河镇现已成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丰乐农化剂型分厂不符合旅游景区规划，必须停止生产。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办 〔2008〕26号）、《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肥西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给丰乐农化下发了《关于

丰乐农化三河分公司土地收储的函》，拟征收丰乐农化所属位于肥西县三河镇北街地块，占地

面积为139322.7平方米（合208.98亩），以及地上附属物及附着物。

2、 丰乐农化公司与肥西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肥西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合

同》，经有相应资质的土地、房产及工程造价中介机构评估，该项目补偿款最终核定金额为44,

910,385.53元，货币补偿企业搬家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等1,390,051.25元，两项合计

共计货币补偿款为46,300,436.78元。

3、2015年12月25日，本公司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政府收储全

资子公司丰乐农化三河制剂分厂土地的议案》。本次土地收储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

（一）土地收储方情况介绍

1、名称：肥西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2、组织机构代码：76081610-9

3、法人代表：吴俊

（二）土地出让方情况介绍

1、名称：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2、法人代表：沈良红

3、工商注册号：340123000000910

4、注册资金：25500万元

5、营业地址：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农药、精细化工产品、专

用肥及肥料添加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种衣剂、农副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包装材料生产销售；

药械、全息生物技术应用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本次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概况

此次交易标的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位于肥西县三河镇北街（合桐路旁）地块，

收储土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肥西国用（2002）字第02743号、肥西国用（2002）字第

02744号，面积为139,322.7平方米（合208.98亩），土地使用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该土地、 厂房等原系1992年建成的东裕工业园，2002年元月从法院拍卖取得产权， 有生产车

间、仓库、办公楼、宿舍等各类房屋建筑约2.5万平方米，截至2015年10月31日，该项资产（房产

建筑物、设备、土地等）原值1156万元，账面价值547万元。

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评估经肥西县监察局见证，交易双方共同从肥西县国土局建立的评估公司库内随机

抽取安徽正诚房地产土地评估测绘有限公司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

公认原则，对肥西县三河镇北街丰乐农化公司土地、房产、资产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执行评估

业务，对其在2015年7月17日的市场价值做出公允反映，出具了《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位于肥西县三河镇北街139,322.7平方米工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安徽正诚

[2015]（估）字第0106号）土地估价报告和《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位于肥西县三河

镇北街建筑物及附属物收储补偿价格评估》（皖正房评报[2015]字第1226号）房产估价报告。

肥西县财政投资评估中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条“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

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 ”和肥西县政府《关于印发

肥西县政府投资重点建设项目审计管理办法的通知》（政办[2012]23号）要求，对正诚公司的

评估报告进行再评审，2015年11月3日， 出具《肥西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评审报告》（肥评审

〔2015〕29号），总送审金额48,187,535.00元，审计核减金额3,277,149.47元，最终总核定金额44,

910,385.53元。 经审计确认后，收储土地按批准用途的土地审计价格为24,520,795.20元，房屋建

筑物的审计价格为14,514,854.91元， 附属设施的审计价格为5874735.42， 评估总额44,910,

385.53元。货币补偿企业搬家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费等1,390,051.25元，两项合计共计

货币补偿款为46,300,436.78元（肆仟陆百叁拾万零肆佰叁拾陆元柒角捌分）。 评估情况如下：

1、评估目的：为确定收储土地、建筑物、附属物及其他资产货币补偿金额而提供市场价值

参考。

2、评估对象及范围：位于肥西县三河镇北街 139,322.7平方米工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

建筑物及附属物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3、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4、评估基准日：2015�年 7�月 17�日

5、评估方法：本次对土地估价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逼近法两种；对于建筑物、

构建物及附属物补偿费等补偿费，采用成本法对其进行评估

6、评估结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15�年 7�月 17日的土地总价为28,421,800元，建筑

物及附属物收储补偿价格为19,765,735元。 评估总额为48,187,535.00元（肆仟捌佰壹拾捌万柒

千伍佰叁拾伍元）。

7、评估报告有效期：估价结果自提交报告之日起壹年内有效。

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宗地名称 宗地位置

土地面积

（

m2

）

单位地价

（元

/m2

）

总地价

（万元）

备注

安徽丰乐农化有限

责任公司工业用地

肥西县三河镇北

街

116,066.7

204

（折合

13.61

万元

/

亩）

2,367.76

合肥丰乐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工业用地

肥西县三河镇北

街

23,256

204

（折合

13.61

万元

/

亩）

474.42

合计

139,322.7

（

208.98

亩）

2,842.18

建筑物及附属物估价结果一览表

委托估价方

估价对象

所有人

估价对象

评估建筑物建筑总面

积（

m2

）

征收补偿金额

(

万

元

)

备注

肥西县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

安徽丰乐农化有

限责任公司

建筑物

无证

84 4.2672

详见建筑物估

价结果一览表

4,255.47 172.216

有证

20,697.73 1,179.0562

合计

25,037.2 1,355.5394

附属物 合计

596.4363

详见附属物估

价结果一览表

机器设备 合计

24.5978

详见设备估价

结果一览表

总计

1,976.5735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名称

甲方为肥西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乙方为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

2、标的物

位于肥西县三河镇北街（合桐路旁） 丰乐农化地块， 占地面积为139,322.7平方米 （合

208.98亩），以及地上附属物及附着物。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肥西国用（2002）字第

02743号、肥西国用（2002）字第02744号。

3、协议金额

甲方征收乙方上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39,322.7平方米（合208.98亩）， 补偿总价款为46,

300,436.78元（包括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

4、付款方式

按约定的条件分2期支付补偿费用。

第一期支付人民币23,150,218.39元，付款条件为收储合同签订后。

第二期支付人民币23,150,218.39元，付款条件为待收储地块房产及地上附属物拆除后，另

行申请支付。

5、土地交付

该宗地在签订合同后10日内现状交付甲方。

6、生效条件

合同自双方履行必要的程序并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土地收储补偿金额将在土地等资产实际交付当期作为营业外收入对财务报表产

生积极影响；

2、 对丰乐农化制剂产品产能带来影响。 丰乐农化该工厂年生产各类剂型产品4000吨左

右，占丰乐农化制剂产品约50%，其中粉剂产品700吨、悬浮剂（含种衣剂）产品1100吨、各类乳

油水剂等产品2000吨。 停产后，将对丰乐农化制剂产品产能产生影响，公司将通过加大肥东循

环经济园生产能力、对外委托加工等方式降低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政府部门达成协议，依法征收丰乐农化的土地，体现了公司充分履行社会责任，丰

乐农化三河制剂分产停产后，公司将通过加大肥东循环经济园生产能力、对外委托加工等方

式降低影响。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土地征收依据市场化原则作出，公平合理，中介评

估机构选聘程序合规，且独立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审计、评估的结果真实反应了相

关资产的实际情况，依此计价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对本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不存在损

害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补偿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关于丰乐农化三河分公司土地收储的函》。

4、《肥西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合同》（肥土储收[2015]第23号）。

5、《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肥西县三河镇北街139322.7平方米工业用地国有土

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评估》（安徽正诚[2015]（估）字第0106号）土地估价报告。

6、《安徽丰乐农化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位于肥西县三河镇北街建筑物及附属物收储补偿价

格评估》（皖正房评报[2015]字第1226号）房产估价报告。

7、《肥西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评审报告》（肥评审〔2015〕29号）。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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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不超过1.3亿元自有闲置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丰乐种业”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

效率和收益水平， 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2014年12月30日， 公司召开了五届二十五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一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一亿元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截至到2015年12月30日，一年的授权期将满。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4年 12�月 31日刊

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4-60） 和《关于使用不超过1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1）。 2015年12月25日本公司召开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

1.3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含）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理财在董

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概述

（一）投资主体：丰乐种业及其全资子公司

（二）投资目的：公司短期现金流充裕，合理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

益水平，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三）投资金额：使用总额度不超过1.3亿元人民币（含），投资收益可以进行再投资，资金

在额度内可循环使用，任意时点余额不超过1.3亿元。

（四）投资品种：投资对象是全国性商业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

限在12个月（含）以内的银行理财产品（包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保本保收益型现金管理计

划、资产管理计划，保本浮动收益型现金管理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等），且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

于质押。 公司不会将该项资金用于投资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以

及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理财产品。

（五）投资期限及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

内审批办理实施。

（六）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七）履行的审批程序：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5日召开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1.3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票：6票、反

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议案在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一）投资风险

1、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

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二） 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短期保本型的投资品种，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

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

2、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的审批应严格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等规定的权限履行审批程序。

3、公司财务部对公司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进行会计核算。

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及收益情况进行监督，审计部对投资

理财执行情况进行日常检查。

5、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6、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报告期内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

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实施的, 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的需要,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

展。

（二）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公司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为公司和股东实现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各类银行理财产品18笔，其中理财期限已

满14�笔，4笔尚未到期，共取得理财收益257.18万元。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

(

元

)

理财期间 理财收益（元）

中行封闭式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15.1.7-15.2.7 73,972.60

兴业美元掉期

21,755,300.00 15.1.22-15.2.25 87,850.00

工行封闭式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15.1.16-15.3.2 106,027.40

工行封闭式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15.3.13-15.4.17 86,301.37

浦发保本保收益理财

20,000,000.00 15.1.7-15.4.7 215,000.00

工行封闭式结构性存款

13,000,000.00 15.5.8-15.5.22 13,213.70

农行本利丰贵宾专享

20,000,000.00 15.4.9-15.5.25 112,164.38

中行按期开放保本理财

25,000,000.00 15.2.10-15.5.10 289,726.03

浦发保本保收益理财

20,000,000.00 15.4.10-15.7.10 250,000.00

徽行智慧本利赢理财

40,000,000.00 15.5.21-15.8.21 463,780.82

农行本利丰步步高

T+0

理财

20,000,000.00 15.5.26-15.8.6 133,589.04

兴业优先

2

号

T+0

理财

38,000,000.00 15.7.16-15.9.11 29,260.27

农行步步高

T+0

理财

70,000,000.00 15.9.17-15.11.9 239,575.34

工行法人

35

天稳利

10,000,000.00 15.10.9-15.11.12 32,602.74

农行本利丰

62

天理财

30,000,000.00 15.11.10-16.1.11 19,411.76

科农行添金增利

85

天

40,000,000.00 15.11.10-16.2.4 201,205.48

科农行添金增利

91

天

10,000,000.00 15.11.23-16.2.23 40,602.74

交行蕴通财富

T+0

理财

20,000,000.00 15.9.30- 177,534.25

合计

457,755,300.00

—

2,571,817.92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丰乐种业及其全资子公

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含），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期

限在12个月（含）以内的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短期现金流充裕，本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

周转的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我们认为公司此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宜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且利

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运作，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与体系，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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